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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承办公告

以我校首任校长范文澜先生名字命名的“文澜大讲堂”，是我校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学术品牌活动之一。其下设“名家讲坛”、“新锐论坛”、“校友专场”三个子品牌。“文澜大讲堂”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社会各领域知名人士进行学术报告与讲座，旨在让广大研究生感受名家风采，共享知识盛宴。开办至今，“文澜大讲堂”推动学术交流发展、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为我校广大学子与各界专家学者之间搭建学术沟通桥梁，对于进一步活跃校园文化、繁荣学术研究、塑造人文精神、展现时代风采作出了积极贡献。

为营造敢于探索、勇于创新的学术氛围，打造“文澜大讲堂”学术品牌，体现“文澜大讲堂”全校参与的特质，扩大“文澜大讲堂”的品牌影响力和辐射面，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决定“文澜大讲堂”名家讲坛系列、“文澜大讲堂”新锐论坛系列和“文澜大讲堂”校友专场系列采取“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校研究生会主办+各学院（中心）研究生会承办”的方式。其中各学院（中心）承办方式采取“校研究生会主办—各学院（中心）研究生会申报—审批立项—举办‘文澜大讲堂’”的流程。现正式向各学院（中心）发出承办邀请，欢迎各学院（中心）成为“文澜大讲堂”系列活动的承办者，开展具有学术性和前沿性的讲座活动。

承办项目：
“文澜大讲堂”之名家讲坛系列

“文澜大讲堂”之新锐论坛系列

“文澜大讲堂”之校友专场系列

主办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会

承办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各学院（中心）研究生会
第二部分：承办项目说明

“文澜大讲堂”现形成“名家讲坛”、“新锐论坛”和“校友专场””三个子品牌。

“文澜大讲堂”之名家讲坛系列是“文澜大讲堂”系列学术活动中的“指南针”，始终先行带头做好示范。其受众面向全校同学，主要以广大研究生为参与对象，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社会各领域知名人士进行学术报告与讲座。主讲人为本研究领域有较高知名度和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影响力显著的企业家、社会工作者等，如我校文澜学者、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人选、国务院政府及湖北省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等，一般应为博导、教授级别。“文澜大讲堂”名家讲坛系列以报告会、论坛、讲座等形式开展，内容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和前沿性，充分反映最新学术研究成果。

“文澜大讲堂”之新锐论坛系列是“文澜大讲堂”系列学术活动的“点火石”，坚持切合实事创新思想，是在“文澜大讲堂”名家讲坛系列成功之后推出的又一互动学术品牌。“文澜大讲堂”新锐论坛系列以广大青年学子最关心的热点话题为切入点，紧跟时事脉动，关注热点民生，同时兼顾资讯的实时性和讲座的学术性，通过广大学生和老师的思维碰撞与交流，迸发出思想的火花。主讲人为本校有思想、有见识的优秀青年教师群体，如我校的入选教育部青年教师资助计划及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的青年教师（2010年及以后获得者）、文澜青年学者等。不仅能引导学子们关注国计民生，而且能创造一个思想交流的平台，给青年教师一个传播知识、激扬思想的讲台。

“文澜大讲堂”之校友专场系列是“文澜大讲堂”系列学术活动中的“风向标”，始终推进交流指明方向。校友专场系列经过多期活动的举办，已经成为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品牌活动。“文澜大讲堂”校友专场系列以已毕业的知名校友为主体，开展面向全校研究生的系列讲座活动。“文澜大讲堂”校友专场系列活动主要以讲座、论坛、报告会等形式开展，邀请我校毕业的知名学者、商界政界高管及社会各领域的知名校友返校，为在校研究生与杰出校友的思想交流、学术探讨搭建平台，促进研究生学术能力、职业能力素质的提高。

第三部分：承办申请人须知

为营造敢于探索、勇于创新的学术氛围，打造“文澜大讲堂”学术品牌，保障良好校风学风建设，把握科学学术前沿动态，使“文澜大讲堂”活动顺利、有序、有效地开展，现对各承办单位提出如下要求：

1. 严格按照申请和审批程序做好讲座的申报工作；
2. 举办活动的学院（中心）需请指导研究生会工作的辅导员老师登录OA系统填写《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审批表》，交由本单位相关负责人审批办结后，导出电子版审批表提交给校研究生会学术部；

3. 承办材料统一采用“‘文澜大讲堂’之名家讲坛——第十四届研究生学术节系列讲座”或“‘文澜大讲堂’之新锐论坛——第十四届研究生学术节系列讲座”或“‘文澜大讲堂’之校友专场——第十四届研究生学术节系列讲座”的形式；
4. 由承办方负责主讲人的联络、接待及与相关部门协调落实等事宜，做好讲座的组织管理工作；

5. 邀请的主讲人须为校内外具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或社会各领域知名人士；

6. 提前获得主讲人讲座主题等相关信息，根据主讲人类型和讲座内容安排讲座流程，保证讲座时间和讲座环节安排合理，内容充实；

7. 开展讲座的通知和宣传工作，保证宣传到位，确保讲座到座率；

8. 落实讲座的前期准备工作和会场布置工作，确保会场硬件设施完备;

9. 讲座期间维持现场秩序，同时做好讲座过程中图片、视频等记录工作；

10. 讲座后对讲座开办情况进行整理和总结，做好讲座后的反馈工作；

11. 由承办方承担相应讲座经费。

第四部分 项目评分标准

“文澜大讲堂”系列讲座承办单位评分标准

承办单位：                     承办日期：                评分人：
	
	评分内容
	评分标准
	分数
	备注
	评分

	前
期
准
备

	前期宣传
充分度
	充分
	0.3
	形式新颖，采用线上、线下等多种宣传方式结合
	

	
	
	不充分
	0
	未进行任何有效宣传
	

	
	海报、展板、横幅无明显错误（海报、展板、横幅不强制要求线下打印，鼓励电子化）
	无
	0.2
	海报、展板、横幅文字内容、
排版符合要求(按财务部要求，确需印制，报销时需提供经单位党政负责人双签的报告)
	

	
	
	有
	0
	
	

	
	主持稿、PPT内容有无严重错误
	无
	0.3
	主讲内容、嘉宾、主持词与策划相符
	

	
	
	有
	0
	
	

	
	是否提前7天向校研会学术部申报承办
	有
	0.2
	在活动开展前7天申报承办
	

	
	
	无
	0
	未提前申报承办
	

	
	小计
	1.0
	
	

	活动现场
	设备调试
	未存在异常
	0.3
	未存在异常或及时解决异常
（未影响讲座效果）
	

	
	
	存在异常
	0
	存在异常且没有及时解决
	

	
	其他问题
	无
	0.1
	
	

	
	
	有
	0
	评分人需标注
	

	
	邀请主讲嘉宾是否到场（线上线下均可）
	全部到场
	0.3
	若邀请主讲嘉宾为2人及以下且到场加0.2分；邀请嘉宾大于2人且全部到场者加0.3分
	

	
	
	部分到场
	0.2
	
	

	
	
	均未到场
	0
	
	

	
	承办学院（中心）领导老师参与度
	较高
	0.3
	大于1人（不包含主讲嘉宾）到场
	

	
	
	一般
	0.1
	1人到场
	

	
	
	较低
	0
	无人到场
	

	
	活动参会率（线上和线下总与会人数/院2023级研究生总人数）
	2023级研究生人数≤80
	100%及以上
	1.0
	马院50      外院67
知识产权53  文澜28
（注：法与经济24 国家治理38）
	

	
	
	
	80%-100%（不含）
	0.9
	
	

	
	
	
	50%-80%（不含）
	0.7
	
	

	
	
	
	30%-50%（不含）
	0.5
	
	

	
	
	
	30%（不含）以下
	0.3
	
	

	
	
	2023级研究生人数≤200
	100%及以上
	1.0
	哲学83      经济184

刑司103      公管194
新闻98       统数192

信息与安全工程137
	

	
	
	
	80%-100%（不含）
	0.9
	
	

	
	
	
	50%-80%（不含）
	0.7
	
	

	
	
	
	30%-50%（不含）
	0.5
	
	

	
	
	
	30%（不含）以下
	0.3
	
	

	
	
	2023级研究生人数＞200
	100%及以上
	1.0
	财税209      金融450
法学394      法硕387
工商380      会院325
	

	
	
	
	80%-100%（不含）
	0.9
	
	

	
	
	
	50%-80%（不含）
	0.7
	
	

	
	
	
	30%-50%（不含）
	0.5
	
	

	
	
	
	30%（不含）以下
	0.3
	
	

	
	观众参与度
	2023级研究生人数≤150
	嘉宾与观众互动次数≥3次或互动时间≥10分钟
	0.5
	马院 50     哲学83
刑司103     外院67
新闻98    文澜28
信息与安全工程137
知识产权53
（注：法与经济24 国家治理38）
	

	
	
	
	互动次数=2次或
互动时间≥5分钟
	0.3
	
	

	
	
	
	互动次数=1次或
互动时间≥3分钟
	0.1
	
	

	
	
	
	无互动
	0
	
	

	
	
	2023级研究生人数＞150
	嘉宾与观众互动次数≥5次或互动时间≥15分钟
	0.5
	经济184    财税209
金融450    法学394
法硕387    工商380
会院325    公管194
统数192

	

	
	
	
	3次≤互动次数＜5次或互动时间≥10分钟
	0.3
	
	

	
	
	
	0＜互动次数≤2次
或互动时间≥5分钟
	0.1
	
	

	
	
	
	无互动
	0
	
	

	
	整体秩序
	线上或线下组织井然有序，
开讲开始至结束无喧闹情形，
	0.3
	
	

	
	
	线上或线下在组织开讲前有喧闹情形，开讲后无喧闹情形。
	0.1
	
	

	
	
	开讲后线上或线下秩序较为吵闹
	0
	
	

	
	应急措施
	未出错或出错后累计5分钟内
解决问题
	0.2
	
	

	
	
	出错后累计10分钟内解决问题
	0.1
	
	

	
	
	出错后累计超过10分钟解决问题或问题未解决
	0
	
	

	
	小计
	3.0
	
	

	后期总结
	新闻稿
	及时上交且新闻稿质量高
	0.5
	总结材料内含：1.一篇文字总结（可含图片）；2.流程PPT；3.新闻稿；4.海报等宣传资料；5.照片原图，重命名为相关照片说明，单独一个文件夹
	

	
	
	及时上交但新闻稿质量差
	0.3
	
	

	
	
	未及时上交
	0
	
	

	
	总结报告

	内容丰富，含照片、文字、流程PPT、宣传材料等，排版精美，照片原图整理清晰单独形成一个文件夹
	0.5
	
	

	
	
	内容较丰富，至少含照片、文字等，排版规范
	0.3
	
	

	
	
	内容空洞，仅含文字，排版混乱
	0
	
	

	
	小计
	1.0
	
	

	总计
	5.0
	
	


注：主讲人的讲座资料分享（讲稿、PPT、讲座视频≥20分钟）作为加分项，一项加0.1分。

第五部分：“文澜大讲堂”活动申报表

“文澜大讲堂”之名家讲坛活动申报表

	申报单位
	
	联系人及职务
	

	
	
	联系方式
	

	主讲人姓名
	

	主讲人资料
	

	主题与内容
	

	时间
	

	地点
	

	分管单位意见

（公章）
	

	校研究生会

意见
	


附：本表经分管单位审核后，将含学院（中心）公章的扫描件发送至学术部邮箱xyhxsb@zuel.edu.cn以待审核
“文澜大讲堂”之新锐论坛活动申报表

	申报单位
	
	联系人及职务
	

	
	
	联系方式
	

	主讲人姓名
	

	主讲人资料
	

	主题与内容
	

	时间
	

	地点
	

	分管单位意见

（公章）
	

	校研究生会

意见
	


附：本表经分管单位审核后，将含学院（中心）公章的扫描件发送至学术部邮箱xyhxsb@zuel.edu.cn以待审核
“文澜大讲堂”之校友专场活动申报表

	申报单位
	
	联系人及职务
	

	
	
	联系方式
	

	主讲人姓名
	

	主讲人资料
	

	主题与内容
	

	时间
	

	地点
	

	分管单位意见

（公章）
	

	校研究生会

意见
	


附：本表经分管单位审核后，将含学院（中心）公章的扫描件发送至学术部邮箱xyhxsb@zuel.edu.cn以待审核

